
 

1/6 

股票代码：002735          股票简称：王子新材       公告编号：2024-021 

深圳王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深圳王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3年度发生日常关联

交易的关联方为大兴实业（烟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兴实业”）、深圳好新

鲜冷链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好新鲜”）和深圳市新邦防护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新邦防护”）。2023 年度，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实际总额

为 4,692,788.88 元。依据公司业务运行情况，预计公司 2024 年度与大兴实业、

好新鲜和烟台信兴物业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合计不超过 750万元。 

以上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经 2024年 4月 26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十九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王进军、王武军以

及关联监事任兰洞回避表决。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该议案无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合同签订金额 

或预计金额 

截至披露日 

已发生金额（元） 

上年发生金额

（元） 

向关联人支付

租赁费 
大兴实业 租赁费 市场价格 不超过 50万元 80,592.00 306,935.78 

向关联人支付

水电费 

烟台信兴

物业 
水电费 市场价格 不超过 150万元 250,774.46 914,566.40 

向关联人收取

租赁费、水电费 
好新鲜 

租赁费、水

电费 
市场价格 不超过 50万元 204,648.60 580,276.15 

向关联人采购

原材料 
好新鲜 冷链产品 市场价格 不超过 400万元 275,395.00 2,582,363.83 

向关联人销售

产品 
好新鲜 塑料包装膜 市场价格 不超过 100万元 4,909.80 158,98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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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不超过 750万元 816,319.86 4,543,128.97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

容 

实际发生金额

（元） 
预计金额（元） 

实际发生额占

同类业务比例 

实际发生额与

预计金额差异 

披露日期 

及索引 

向关联人支

付租赁费 

大兴实

业 
租赁费 306,935.78 不超过 50万元 1.01% -38.61% 

2023年 4月 4

日在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

媒体上刊登

的《关于公司

2023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

预计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23-032） 

向关联人支

付水电费 

大兴实

业 
水电费 1,004,886.31 

不超过 150万

元 
2.96% -33.01% 

向关联人收

取租赁费、

水电费 

好新鲜 
租赁费、水

电费 
580,276.15 不超过 80万元 1.92% -27.47% 

向关联人采

购原材料 
好新鲜 冷链产品 2,582,363.83 

不超过 400万

元 
0.95% -35.44% 

向关联人销

售产品 
好新鲜 塑料包装膜 158,986.81 

不超过 100万

元 
0.05% -84.10% 

向关联人销

售产品 

新邦防

护 

应急电源及

包装产品 
0.00 

不超过 300万

元 
0.00% -100.00% 

向关联人采

购产品 

新邦防

护 
防护服 59,340.00 

不超过 200万

元 
0.00% -100.00% 

合计 4,692,788.88 
不超过 1,280

万元 
-- --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

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

大差异的说明（如适用） 

公司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的发生基于实际市场需求业务发展情况，较难实现准确的预

计。公司在进行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时，主要从各项关联交易的总规模方面来考虑，

按照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的金额上限进行预计，因此与实际发生情况存在一定的差异。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

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

较大差异的说明（如适用） 

公司按照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上限进行预计，后续经营中则根据实际市场需求进行

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2023年已经发生的日

常关联交易事项公平、合理，没有损害公司和其他非关联方股东的利益。 

注：2023年度，大兴实业将物业收取水电费业务下沉至其全资子公司烟台信兴物业,公

司向大兴实业支付水电费 90,319.91 元,向烟台信兴物业支付水电费 914,566.40 元，合计

1,004,886.31元,未超出预计金额。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大兴实业（烟台）有限公司 

1、大兴实业目前持有烟台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核发的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706007720783691 的《营业执照》，成立时间为 2005 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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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6日，住所为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上海大街 21号，法定代表人为任兰洞，注

册资本为 650万美元，经营范围为“一般项目：工业机器人制造；非居住房地产

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

目：房地产开发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最近一期的财务数据：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大兴实业总资产

50,324,254.74 元，净资产 50,179,719.61 元，营业收入 3,989,256.60 元，净

利润 825,787.57 元（未经审计）。 

经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大兴实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大兴实业是控股股东王进军控制的企业，也是公司

监事任兰洞任职执行董事的企业。该关联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二）深圳好新鲜冷链科技有限公司 

1、好新鲜目前持有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40300MA5D98QJX6 的《营业执照》，成立时间为 2016年 3月 25日，住所为深

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玉翠社区华韵路 1 号金博龙工业区 D 栋 4 层 4F、4G、4H，

法定代表人为牛准，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800万元，经营范围为“冷链信息技术领

域内的技术开发与咨询；货物进出口；国内贸易；干冰的销售；冷链包装解决方

案设计（法律、行政法规 、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批准的项目除外）^医药

冷藏运输箱、食品冷藏运输箱、保温箱、冷藏包、冰袋、冰冻包装盒、蓄冷材料，

保温材料、蓄能材料及冷链领域冰袋、冰盒和包装箱的开发，生产和销售；冷链

包装解决方案检测服务。”。 

最近一期的财务数据：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好新鲜总资产 4,964,595.88

元，净资产-1,703,070.68 元，营业收入 8,970,516.22 元，净利润-2,484,801.18

（未经审计）。 

经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好新鲜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好新鲜为控股股东王进军控制的企业。该关联人符

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三）烟台信兴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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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烟台信兴物业目前持有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为 91370600MAC51EGQ1H 的《营业执照》，成立时间为 2022 年 12 月 30 日，住所

为山东省烟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上海大街 21 号内 1 号大兴工业园 D-4 一楼西，

法定代表人为任兰洞，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 万元，经营范围为“一般经营项目

是：物业管理；专业保洁、清洗、消毒服务；家政服务；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停

车场服务；物业服务评估。（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各类工程建设活动；住宿服务；住宅室内装饰装修。（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

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最近一期的财务数据：截至2023年12月31日，烟台信兴物业总资产

398,484.63元，净资产385,981.88元，营业收入2,082,598.02元，净利润

385,981.88元（未经审计）。 

经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烟台信兴物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烟台信兴物业为控股股东王进军控制的企业，也是

公司监事任兰洞任职执行董事的企业。该关联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上述关联公司依法存续、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皆不是

失信被执行人。好新鲜对本公司有支付能力，发生坏账的可能性较小。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公司与大兴实业的关联交易内容主要为房屋租赁。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烟

台栢益环保包装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烟台栢益”）现租赁大兴实业的房产

用于经营，需根据双方签署的《房屋租赁合同》的约定向其支付房屋租赁费。 

2、公司与好新鲜的关联交易内容主要为向好新鲜收取房屋租赁费、水电费，

出售塑料包装膜，向好新鲜采购冷链产品。好新鲜主要生产经营冷链产品：冰袋、

冰盒、保温箱等，根据双方签订的《购销合同》的约定履行相关事宜。 

3、公司与烟台信兴物业的关联交易内容主要为水电费采购。烟台栢益于

2012 年 5 月自大兴实业购买了位于烟台开发区上海大街 21 号内 C-3 号房产后，

由于烟台栢益与大兴实业位于同一厂区内，双方共用同一个水表、电表，导致烟

台栢益仍需要通过大兴实业或其全资子公司烟台信兴物业支付水费、电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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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关联交易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以公允的价格和条件确定交易

金额，交易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均为参照市场价格或成本价格方式协商确定。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公司日常性关联交易是为满足公司经营生产需要，是按一般市场经营规

则进行，与其他业务往来企业同等对待，遵照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进行。 

2、公司主营业务不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对公司独立性没有影

响。 

3、公司与关联方交易公允，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时此类关联交易的金额较小，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利

影响。 

五、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意见 

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16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 2024 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独立董事一致

认为公司预计的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是基于日常

经营的必要性与其他业务往来企业同等对待，遵照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进行，

公司主营业务不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对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

与关联方交易公允，符合公司长期发展战略，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尤其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基于以上判断，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进行审议。 

六、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公司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监事会审议，相关程序符合《证券

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3号——保荐业务》《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7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无异议。 

七、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经审核后认为：公司预计的 2024 年度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

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是基于日常生产经营的必要性而进行的，关联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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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以公允的价格和条件确定交易金额，交易定价

政策和定价依据均为参照市场价格或成本价格方式协商确定，不会损害公司及中

小股东的利益，也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董事会在审议此关联交易事项

时，关联董事王进军、王武军回避了表决，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等公司制度的有关规定。 

八、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3、第五届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4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4、日常关联交易的协议书； 

5、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王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4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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